供应商承诺函

张掖市饲料饲草技术推广站：

现就我方为贵站提供作物肥料采购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我方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。

1.我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2.我方所供应的肥料，均来源于合法渠道，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肥料生产或肥料销售相关内容。
    3. 供应商若为生产厂家，须具备有效的肥料生产许可证及对应产品的肥料登记证；若为经销商，须具备有效的肥料经营资质，且所供产品需提供生产厂家合法授权及产品相关资质文件。
4.我方严格按照贵站采购订单约定的品牌、规格、数量、交货时间、交货地点，按时、足额交付肥料，不延期、不短缺、不替换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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